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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签署
《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浦科”）为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宏天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宏天元合伙”）持有上海浦科
51%的股份，为上海浦科控股股东。上海宏天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天元管理”）持有宏
天元合伙16.4474%的份额，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申宏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宏元
管理”）持有宏天元合伙11.0691%的份额，担任有限合伙人。

● 2024年11月28日，宏天元管理与广州先导猎宇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猎宇”）、先
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科技”）签署了《关于上海宏天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普通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申宏元管理等11名有限合伙人与先导猎宇签署了《关于上海宏天
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宏天元管理（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申宏元管理
等11名有限合伙人分别向先导科技、先导猎宇转让其持有的宏天元合伙全部份额，全体合伙人财产
份额转让交易价款合计为24.9732亿元，其中包括普通合伙人合伙财产份额转让价款354,000,000元、
普通合伙人对宏天元合伙应收未收管理费以及经营管理权转移的对价75,000,000元、有限合伙人财
产份额转让价款合计1,798,320,000元、普通合伙人和参与风险金机制的有限合伙人根据风险金机制
可分配到的风险金收益合计最高270,000,000元。本次交易为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不触及要约
收购，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宏天元管理和申宏元管理通过上海浦科间接持有公司 225,868,50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27%，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朱旭东、李勇军、王晴华三人为宏天元管理和申
宏元管理的实际控制人，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后，宏天元管理和申宏元管理不再持有
公司股份，上海浦科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宏天元合伙持有上海浦科51%的股份，仍为上海浦科控股股
东，先导科技、先导猎宇将持有宏天元合伙100%份额，并间接持有上海浦科51%股权，因此间接控制
公司24.27%的股份表决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朱旭东、李勇军、王晴华三人变更为朱世会。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通过反垄断主管部门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如需）、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
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后，方可办理工商变更等手续。本次交易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
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4年11月28日，宏天元管理与广州先导猎宇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猎宇”）、先导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科技”）签署了《关于上海宏天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
普通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申宏元管理等11名有限合伙人与先导猎宇签署了《关于上海宏天元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宏天元管理（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申宏元管理等
11名有限合伙人分别向先导科技、先导猎宇转让其持有的宏天元合伙全部份额，全体合伙人财产份额
转让交易价款合计为24.9732亿元，其中包括普通合伙人合伙财产份额转让价款354,000,000元、普通
合伙人对宏天元合伙应收未收管理费以及经营管理权转移的对价75,000,000元、有限合伙人财产份
额转让价款合计1,798,320,000元、普通合伙人和参与风险金机制的有限合伙人根据风险金机制可分
配到的风险金收益合计最高270,000,000元。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海浦科为公司控股股东，宏天元合伙持有上海浦科51%的股份，为上海浦科

控股股东。宏天元管理持有宏天元合伙16.4474%的份额，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申宏元管理持有宏
天元合伙 11.0691%的份额，担任有限合伙人。即，宏天元管理和申宏元管理通过上海浦科间接持有
公司225,868,5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27%，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朱旭东、李勇军、王晴华三
人为宏天元管理和申宏元管理的实际控制人，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变更前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先导科技和先导猎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宏天元管理和申宏元管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上海浦科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宏

天元合伙持有上海浦科51%的股份，仍为上海浦科控股股东，先导科技、先导猎宇将持有宏天元合伙
100%份额，并间接持有上海浦科51%股权，因此间接控制公司24.27%的股份表决权。公司实际控制
人将由朱旭东、李勇军、王晴华三人变更为朱世会。

变更后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权益变动的情况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名称

上 海 宏 天 元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上海
申 宏 元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先 导 猎
宇 科 技 技 术
有限公司、先
导 科 技 集 团

有限公司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直接

0

0

间接

225,868,500

持股比例(%)
直接

0

0

间接

24.27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直接

0

0

间接

225,868,500

持股比例(%)
直接

0

0

间接

24.27

（三）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先导科技和先导猎宇受让宏天元合伙全部份额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其自有或合法

自筹资金。先导科技和先导猎宇承诺：截至《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先导

猎宇、先导科技）》签署日，上述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不存在通过与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公司及其原控股股东或原实
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先导科技和先导猎宇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
安排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利用本次收购所得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
的情形。

二、交易各方暨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上海宏天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期限
主要股东

主要营业范围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上海宏天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91310115320786137Q
李勇军

85,000万人民币
2014-10-29至无固定期限

申宏元管理持股52.94%，上海宏天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7.06%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西路778号15幢102室
上海市杨高南路729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1号楼46 层

2、上海申宏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11名有限合伙人
（1）上海申宏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期限
主要股东

主要营业范围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上海申宏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91330102MA27YK8913
朱旭东

1,000万人民币
2016-09-06至2036-09-05

朱旭东持股60%，李勇军持股20%，王晴华持股20%
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一路333号215-05室
上海市杨高南路729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1号楼46 层

（2）其他有限合伙人
①南阳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②无锡锡东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③河南泓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④上海梵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⑤朱建兰
⑥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⑦宁波鸿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⑧上海斯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⑨上海澎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⑩河南省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广州先导猎宇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成立时间
营业期限
通讯地址
主要股东
联系电话

广州先导猎宇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广生路19号（自编1栋）4楼408室035房

李京振
1,000.00万元

91440115MA9YFBJU20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
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高性
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合成材料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
发;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

制造
2024年10月14日

无固定期限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广生路19号（自编1栋）4楼408室035房

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
18588571854

2、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成立时间
营业期限
通讯地址
主要股东
联系电话

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68号4901-02房

李京振
5000万人民币

91441802568255380H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新材料技术研发;稀有稀土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设备制
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
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饲料添加剂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

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
2011年1月20日

无固定期限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68号4901-02房（不可作厂房使用）（仅限办公）

朱世会
18588571854

（三）变更后实际控制人情况
朱世会先生，1967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1993年至1996年就

职于广东省对外经济发展公司；1996年至2003年就职于广州住友商事有限公司，任产品经理；2003年
3月至2017年4月就职于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就职于广东
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18年12月至2024年1月就职于佛山粤邦投资有限公司，任执行
董事、经理；2019年9月至2022年1月就职于光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22年1月至2023年
8月任光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四）关联关系
转让方与受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权益变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上海宏天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1：南阳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2：无锡锡东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甲方3：河南泓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甲方4：上海梵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5：朱建兰
甲方6：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7：宁波鸿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8：上海斯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9：上海澎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10：河南省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甲方11：上海申宏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先导猎宇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1至甲方11合称“甲方”或“转让方”，乙方可称“受让方”，甲方、乙方合称“各方”，单独称“一

方”。
1、财产份额转让事宜
1.1 受限于风险金约定，甲方同意分别按下列价格转让其在宏天元合伙所持财产份额给乙方，乙

方同意受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转让方

南阳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锡东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河南泓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上海梵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朱建兰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鸿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斯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上海澎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转让财产份额（人民币/
万元）
60,000
30,000
6,000
5,870
5,690
5,650
5,000
5,000
5,000

转让财产份额比例

32.8947%
16.4474%
3.2895%
3.2182%
3.1195%
3.0976%
2.7412%
2.7412%
2.7412%

转让对价
（人民币/万元）

70,800.00
35,400.00
7,080.00
6,926.60
6,714.20
6,667.00
5,900.00
5,900.00
5,900.00

10.
11.

合计

河南省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上海申宏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0
20,190
152,400

2.1930%
11.0691%
83.5526%

4,720.00
23,824.20
179,832.00

1.2转让价款支付及财产份额过户安排：
1.2.1.于签署日且甲方向乙方提供经乙方认可的宏天元合伙合伙人会议决议之日，乙方应将上述

转让对价合计金额支付至以宏天元管理名义开立的宏天元管理与乙方或其关联方共管银行账户中
（下称“共管账户”，共管资金在共管银行账户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乙方享有）。

1.2.2.受限于风险金约定以及代扣代缴税金缴纳，于甲方及宏天元管理全部财产份额转让的工商
变更、备案登记手续完成之日（“交割日”），共管账户中等额于针对每一个宏天元合伙有限合伙人的转
让价款的金额，应被交割日后紧邻一（1）个工作日内解除共管并被支付至该等有限合伙人根据本协议
附件一提供的银行账户。为此之目的，乙方应提供一切必要协助确保共管账户中资金的及时解付。

受限于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自交割日起，乙方享有标的财产份额完全的所有权、收益权及
处分权等任何权利，甲方不再享有标的财产份额的所有权、收益权及处分权等任何权利。

2、交易资产质量保证及风险金机制安排
为保障交易各方利益，本次交易建立风险金机制，风险金总额为人民币贰亿柒仟万元（RMB270,

000,000），于公告日后90日届满之日前，乙方应向共管账户支付上述价款，用于承担风险金机制下的
赔偿责任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附件二所载，涉及宏天元合伙、上海浦科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财
务、税收、公司及股权、资产、合同、环保、安全、保密及知识产权、诉讼等事宜之陈述与保证，对潜在违
反需根据赔偿条款对乙方进行偿付的责任），总计赔偿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叁仟肆佰万元
（RMB334,000,000）。

任一甲方均有权选择参与或不参与风险金机制。对于参与该机制的转让方在约定期限届满时，
可以分得风险金收益或承担超额赔偿责任：

风险金收益/超额赔偿责任=(风险金总额?赔偿金总额)×适用比例
其中，

“风险金总额”，指人民币贰亿柒仟万元（RMB270,000,000）；
“赔偿金总额”，指风险金机制参与合伙人依照本协议向乙方支付的赔偿金额总和；
“适用比例”，指每一风险金机制参与合伙人于本协议签署日在宏天元合伙持有的出资额占宏天

元合伙全部出资总额的比例。
如任一宏天元合伙有限合伙人选择不参与风险金机制，则本应由该等有限合伙人承担的责任和

义务由宏天元管理来承担，相应地该等有限合伙人对应的潜在风险金收益由宏天元管理享有。就宏
天元管理而言，宏天元管理同意承担参与风险金机制的有限合伙人超额赔偿责任以外的剩余所有超
额赔偿责任。

3、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3.1本协议可以经各方协商一致变更和补充。
3.2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申宏元管理和乙方中任何一方有权在交割日前通过向另一方发出书面

通知的方式，解除本协议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3.2.1本协议第1.2.2条所述事项未按照第1.2.2条约定的期限（或者双方一致同意的宽限期）完成；

但是如果该等未如期完成是因可归咎于某一方的原因造成的，该方无权根据本条解除本协议；
3.2.2相关机构不予登记与本次财产份额转让相关的变更登记，从而禁止本次交易实施。
3.3如任一甲方违约解除或退出本协议，乙方有权在交割日前通过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

解除本协议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4、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上海宏天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普通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宏天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1：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2：广州先导猎宇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甲方亦称“宏天元管理”或“转让方”，乙方 1、乙方 2合称“乙方”或“受让方”，甲方、乙方合称“各

方”，单独称“一方”。
1、财产份额转让及控制权事宜
1.1 受限于本协议第1.1.1条、第1.2条之约定以及本次交易总对价支付安排，甲方同意分别按下

列价格（合称为“转让价款”）转让其在宏天元合伙所持财产份额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序号

1.
2.

合计

转让方

上海宏天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宏天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受让方

乙方1
乙方2

转让财产份额（人民币/万
元）

18.24
29,981.76
30,000.00

转让财产份额比
例

0.0100%
16.4374%
16.4474%

转让价款
（人民币/万元）

21.5232
35,378.4768
35,400.0000

各方同意：
1.1.1在乙方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支付甲方所持宏天元合伙财产份额价款人民币叁亿伍仟肆

佰万元（RMB354,000,000）的基础上，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RMB75,000,000），作
为对宏天元合伙应收未收管理费以及经营管理权转移的对价，由乙方1、乙方2按协商的比例承担。

1.1.2乙方受让的财产份额中，仅乙方1所持比例为0.0100%的财产份额为普通合伙人对应的财产
份额，其余财产份额均为有限合伙人对应的财产份额。各方将配合办理因此产生的有限合伙人和普
通合伙人身份转换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1.2价款支付及财产份额过户安排：
1.2.1于签署日且甲方向乙方提供经乙方认可的宏天元合伙合伙人会议决议之日，乙方应将本次

交易总对价中的人民币贰拾贰亿元（RMB2,200,000,000），支付至以宏天元管理名义开立的宏天元管
理与乙方1（和/或其关联方）共管银行账户中（下称“共管账户”，共管资金在共管账户期间产生的利息
由乙方享有，在解除部分或全部资金的共管时，对应利息应在解除共管同时返还给乙方指定账户，但
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于公告日后90日（“日”指自然日）届满之前：(i)如届时本协议第1.2.3条所
述之事项均已完成，乙方应向共管账户支付人民币贰亿柒仟万元（RMB270,000,000）并向宏天元管理
根据本协议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叁仟万元（RMB30,000,000）；(ii)如届时本协议第1.2.3条约定
的上海浦科相关事项及上市公司相关事项各项条件尚未完成，乙方应向共管账户支付人民币叁亿元
（RMB300,000,000）。

1.2.2 甲方应于签署日后促使上市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发布关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首次发布该等公告之日，“公告日”）。为此之目的，乙方应提供一切必要协助，包括但不限于
准备并向交易所及时提交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1.2.3 甲方应推进下表事项（除非取得乙方 1的书面同意，下表中所有事项最晚应于公告日后 90
日内全部完成。如果证监会及/或交易所对本次交易提出书面或口头询问、质询，甲方及其关联方准
备相关回复、与证监会及/或交易所进行沟通的时间，不计入前述90日期限内）。受限于本协议第二条
的约定以及代扣代缴税金缴纳，在满足相应事项条件后，乙方应按下表约定解除对本次交易总对价相
应部分的共管，并应按下表约定促使共管账户银行将该等相应部分的本次交易总对价划转至甲方指
定的银行账户以及宏天元合伙各有限合伙人指定的相关银行账户（视情形而定）：

序号

1.

2.

3.

4.

事项类型

签约及公告

宏天元合伙相关
事项

上海浦科相关事
项

上市公司相关事
项

事项条件

（1）本协议已妥为签署；
（2）上市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已

发布。

（1）甲方持有的宏天元合伙的全部财产份额转让给乙
方、GP变更为乙方 1，且关于前述事项的工商变更、备案

登记手续已完成；
（2）同时，宏天元合伙 11名有限合伙人所持宏天元合伙

的全部财产份额登记至乙方名下；
（3）甲方和乙方已经按照本协议《控制权交接清单》完成

宏天元合伙和上海浦科相应的交接手续。
为免歧义，宏天元合伙相关事项的第（1）项至第（3）项完

成之日为交割日（“交割日”）。

（1）上海浦科召开股东会，重新选举相关董事，并办理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

（2）上海浦科召开新董事会，重新选举董事长及相关高
级管理人员，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

（1）于公告日后的三（3）日内或双方另行协商一致的期
限内发出召开董事会通知，三（3）日内召开上市公司董事
会聘任新总裁，并于同日聘任新任总裁提名的人员为首
席财务官，以上事项需经上市公司公告并办理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
（2）上述“2. 宏天元合伙相关事项”完成后，乙方依据法
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提名的新董事通过提名委员会的资
格审查，并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完成一切必要

的公告、工商登记手续。
（3）甲方和乙方已经按照本协议《控制权交接清单》完成
上市公司相应的交接手续（该等交接手续完成之日，“运

营交接日”）。
（4）上市公司发布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完成的公告。

解除共管并支付安排
于公告日后紧邻一（1）个工作日
内，共管账户中等额于人民币叁
亿元（RMB300,000,000）的价款应
被立即解除共管并被支付至宏天
元管理根据本协议指定的银行账
户。该笔资金专项用于办理贷款
偿还及解除宏天元合伙对上海浦

科股权的质押。
宏天元合伙相关事项各项条件均
已完成之日后紧邻一（1）个工作
日内，乙方应以应向甲方支付的
份额转让款和对宏天元合伙应收
未收管理费以及经营管理权转移
的对价总和，即人民币肆亿贰仟
玖佰万元（RMB429,000,000）在扣
除 (i) 已 支 付 的 人 民 币 叁 亿 元
（RMB300,000,000），(ii)甲方参与
风险金机制产生的超额赔偿押金
（“甲方超额赔偿押金”），(iii)等额
于人民币叁仟万元（RMB30,000,000）的待支付给宏天元管理的尾
款之后的余额解除共管并被支付
至宏天元管理根据本协议指定的

银行账户。

上海浦科相关事项及上市公司相
关事项各项条件均已完成之日后
紧邻一（1）个工作日内，(i) 共管账
户 中 等 额 于 人 民 币 叁 仟 万 元
（RMB30,000,000）的价款应被立
即解除共管并被支付至宏天元管
理根据本协议指定的银行账户，
或(ii) 乙方向宏天元管理根据本
协议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

叁仟万元（RMB30,000,000）。

2、交易资产质量保证及风险金机制安排
为保障交易各方利益，本次交易建立风险金机制，风险金总额为人民币贰亿柒仟万元（RMB270,

000,000），用于承担风险金机制下的赔偿责任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附件五所载，涉及宏天元合伙、上海
浦科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财务、税收、公司及股权、资产、合同、环保、安全、保密及知识产权、诉
讼等事宜之陈述与保证，对潜在违反需根据赔偿条款对乙方进行偿付的责任），总计赔偿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叁亿叁仟肆佰万元（RMB334,000,000）。

对于参与该机制的宏天元合伙有限合伙人和宏天元管理在约定期限届满时，可以分得风险金收
益或承担超额赔偿责任：

风险金收益/超额赔偿责任=(风险金总额?赔偿金总额)×适用比例
其中，

“风险金总额”，指人民币贰亿柒仟万元（RMB270,000,000）；
“赔偿金总额”，指风险金机制参与合伙人依照本协议和《关于上海宏天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之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向乙方支付的赔偿金额总和；
“适用比例”，指每一风险金机制参与合伙人于本协议签署日在宏天元合伙持有的出资额占宏天

元合伙全部出资总额的比例。
如任一宏天元合伙有限合伙人选择不参与风险金机制，则本应由该等有限合伙人承担的责任和

义务由宏天元管理来承担，相应地该等有限合伙人对应的潜在风险金收益由宏天元管理享有。就宏
天元管理而言，宏天元管理同意承担参与风险金机制的有限合伙人超额赔偿责任以外的剩余所有超
额赔偿责任。

3、过渡期安排
3.1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运营交接日之间的期间为过渡期（下称“过渡期”）。各方同

意，根据本协议第1.2.3条完成上海浦科相关事项后，上海浦科不再受限于本条过渡期安排；根据本协
议第1.2.3条完成上市公司相关事项后，上市公司不再受限于本条过渡期安排。

3.2在过渡期内，除已披露的股份质押以及各方另有约定外，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在标的
财产份额（本条中的标的财产份额含甲方持有的宏天元合伙财产份额，以及宏天元合伙持有的上海浦
科股权、上海浦科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上新设质押，不得设置任何特权、优先权或其他权利负担，不
得转让、处置、减持其所持有的标的财产份额，或与任何第三方作出关于标的财产份额转让的任何承
诺、签署备忘录、合同或与本次转让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限制标的财产份额转让的备忘录或合同等
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3.3在过渡期内，甲方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以任何方式从事
内幕交易行为。

3.4在过渡期内，甲方应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合伙人/股东权利、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促使宏天
元合伙、上海浦科、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重要子公司依法经营，并作出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保证
所有资产的良好运行；保证宏天元合伙、上海浦科、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重要子公司现有的治
理结构、部门设置和核心人员保持稳定；继续维持与现有客户的良好关系，以保证宏天元合伙、上海浦
科、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不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3.5在过渡期内，甲方应及时将有关可能对宏天元合伙、上海浦科、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
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变化或导致本次转让受到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
况通知乙方。

3.6在过渡期内，除非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甲方保证宏天元合伙、上海浦科、上市公司不进行各
种可能对本次转让、宏天元合伙、上海浦科、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或乙方利益造成损害的相关
事项，以及任何非正常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价值重大减损的行为。

4、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4.1 本协议可以经各方协商一致变更和补充。
4.2 发生以下情形，甲方和乙方中任何一方有权在运营交接日前通过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

式，解除本协议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4.2.1 本协议第 1.2.2、1.2.3条所述事项未按照第 1.2.2、1.2.3条约定的期限（或者双方一致同意的

宽限期）完成；但是如果该等未如期完成是因可归咎于某一方的原因造成的，该方无权根据本条解除
本协议；

4.2.2相关机构不予登记与本次转让相关的变更登记，从而禁止本次交易实施。
4.3 交割日前宏天元合伙、上海浦科或运营交接日前上市公司出现本协议约定的致使乙方不能实

现本次交易目的或实质性减损上市公司价值的事件且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致使前述主体作为一个
整体出现重大不利影响时，乙方有权在运营交接日前通过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解除本协议且
不承担违约责任。

4.4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对价款或及时配合采取相关行动解付共管账户中的共管资金至甲
方或宏天元合伙各有限合伙人指定的相关银行账户时，甲方有权通过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解
除本协议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5、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朱世会先生。
2、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公司业务发展赋能，提高公司资产质量，促进公

司健康稳定发展，进而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及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同时还将充分发挥自身资金优势、产
业优势，支持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持续发展，对公司产业结构的优化、新业务新产业的培育和尝试提供
支持与赋能。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持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通过反垄断主管部门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如需）、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
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后，方可办理工商变更等手续。本次交易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
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间接方式转让各方已就
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
sse.com.cn）的《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宏天元管理、申宏元管理）》及《上海
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先导猎宇、先导科技）》。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0641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4-057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的
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根据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上海宏天元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宏天元合伙”）合伙人财产份额协议转让交易进展情况,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
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00641
证券简称

万业企业

停复牌类型

A股 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4/11/28
复牌日

2024/11/29
公司于2024年11月27日收到上海宏天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天元管理”）及上海申

宏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宏元管理”）的通知，宏天元合伙的合伙人正在筹划财产份额协
议转让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鉴于上述事项正在洽谈当中，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641，证券简称：万业企业）自2024年11月28日（星期四）开
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
网（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6）。

宏天元合伙的合伙人与收购方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提示性公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4年
11月29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本次财产份额协议转让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
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4-086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城企业公园D区68号楼嘉泽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6
1,366,016,181

56.114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波董事长主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侯光焕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伟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宁先生，董事、副总经理郑小晨

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巨新团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105,310
比例（%）
95.2053

反对
票数

28,221,023
比例（%）
4.7460

弃权
票数

288,780
比例（%）
0.048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5,621,910
比例（%）
95.1240

反对
票数

28,718,823
比例（%）
4.8298

弃权
票数

274,380
比例（%）
0.0462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181,810
比例（%）
95.2182

反对
票数

27,825,723
比例（%）
4.6796

弃权
票数

607,580
比例（%）
0.1022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5,867,410
比例（%）
95.1653

反对
票数

28,237,823
比例（%）
4.7489

弃权
票数

509,880
比例（%）
0.0858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5,139,310
比例（%）
95.0428

反对
票数

29,103,823
比例（%）
4.8945

弃权
票数

371,980
比例（%）
0.0627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079,710
比例（%）
95.2010

反对
票数

27,802,423
比例（%）
4.6757

弃权
票数

732,980
比例（%）
0.1233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271,210
比例（%）
95.2332

反对
票数

27,636,223
比例（%）
4.6477

弃权
票数

707,680
比例（%）
0.1191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348,310
比例（%）
95.2462

反对
票数

27,586,723
比例（%）
4.6394

弃权
票数

680,080
比例（%）
0.1144

2.08、议案名称：公司滚存利润分配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468,810
比例（%）
95.4346

反对
票数

26,472,423
比例（%）
4.4520

弃权
票数

673,880
比例（%）
0.1134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182,010
比例（%）
95.3864

反对
票数

26,612,723
比例（%）
4.4756

弃权
票数

820,380
比例（%）
0.1380

2.10、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953,910
比例（%）
95.3480

反对
票数

26,843,723
比例（%）
4.5144

弃权
票数

817,480
比例（%）
0.137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096,710
比例（%）
95.2038

反对
票数

27,881,523
比例（%）
4.6890

弃权
票数

636,880
比例（%）
0.107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151,310
比例（%）
95.2130

反对
票数

27,821,323
比例（%）
4.6788

弃权
票数

642,480
比例（%）
0.108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095,810
比例（%）
95.2037

反对
票数

27,866,723
比例（%）
4.6865

弃权
票数

652,580
比例（%）
0.1098

6、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7,502,078
比例（%）
97.9126

反对
票数

27,571,423
比例（%）
2.0183

弃权
票数

942,680
比例（%）
0.0691

7、议案名称：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5,875,710
比例（%）
95.1667

反对
票数

28,091,023
比例（%）
4.7242

弃权
票数

648,380
比例（%）
0.109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101,010
比例（%）
95.2046

反对
票数

27,854,923
比例（%）
4.6845

弃权
票数

659,180
比例（%）
0.1109

9、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228,610
比例（%）
95.2260

反对
票数

27,590,423
比例（%）
4.6400

弃权
票数

796,080
比例（%）
0.134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3,404,598
比例（%）
99.0767

反对
票数

11,717,103
比例（%）
0.8577

弃权
票数

894,480
比例（%）
0.0656

11、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307,510
比例（%）
95.2393

反对
票数

27,622,723
比例（%）
4.6454

弃权
票数

684,880
比例（%）
0.1153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070,610
比例（%）
95.1994

反对
票数

27,912,623
比例（%）
4.6942

弃权
票数

631,880
比例（%）
0.1064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023,910
比例（%）
95.1916

反对
票数

27,773,423
比例（%）
4.6708

弃权
票数

817,780
比例（%）
0.1376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共享储能电站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4,471,701
比例（%）
99.1548

反对
票数

10,722,900
比例（%）
0.7849

弃权
票数

821,580
比例（%）
0.060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
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公司滚存利润分配的安排

上市地点
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24-2026年）的议案

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

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认购对

象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共享储能电

站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5,975,310
--

105,491,910
106,051,810
105,737,410
105,009,310
105,949,710
106,141,210
106,218,310
107,338,810
107,052,010
106,823,910
105,966,710
106,021,310

105,965,810

105,971,010

105,745,710

105,971,010
106,098,610
121,873,530

106,177,510

105,940,610

105,893,910
122,940,633

比例（%）

78.8007
--

78.4413
78.8576
78.6238
78.0824
78.7817
78.9241
78.9814
79.8146
79.6013
79.4317
78.7943
78.8349

78.7937

78.7975

78.6300

78.7975
78.8924
90.6223

78.9511

78.7749

78.7402
91.4157

反对

票数

28,221,023
--

28,718,823
27,825,723
28,237,823
29,103,823
27,802,423
27,636,223
27,586,723
26,472,423
26,612,723
26,843,723
27,881,523
27,821,323

27,866,723

27,571,423

28,091,023

27,854,923
27,590,423
11,717,103

27,622,723

27,912,623

27,773,423
10,722,900

比例（%）

20.9844
--

21.3546
20.6905
20.9969
21.6409
20.6732
20.5496
20.5128
19.6842
19.7886
19.9603
20.7320
20.6872

20.7210

20.5014

20.8878

20.7122
20.5155
8.7125

20.5396

20.7551

20.6516
7.9732

弃权

票数

288,780
--

274,380
607,580
509,880
371,980
732,980
707,680
680,080
673,880
820,380
817,480
636,880
642,480

652,580

942,680

648,380

659,180
796,080
894,480

684,880

631,880

817,780
821,580

比例（%）

0.2149
--

0.2041
0.4519
0.3793
0.2767
0.5451
0.5263
0.5058
0.5012
0.6101
0.6080
0.4737
0.4779

0.4853

0.7011

0.4822

0.4903
0.5921
0.6652

0.5093

0.4700

0.6082
0.611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5、7-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
在审议上述除第6、10、14项议案外的其他议案时，关联股东陈波、北京嘉实龙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金元荣泰投资管理（宁夏）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燕、杨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08 证券简称：德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1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
减少超过1%暨减持计划

实施完成的公告
虢晓彬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生科技”）于2024年8月7日披露了《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信息披露义务人虢晓彬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2,796,233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3.00%）。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265,411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8,530,822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2.00%）。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虢晓彬先生出具的《关于持股比例减少超过1%暨减持计划
实施完成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计

减持期间

2024.10.8-2024.11.27
2024.9.9-2024.11.27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

9.11-10.07
6.39-8.36

减持均价（元）

9.49
7.40

减持数量（股）

426.54
850.01
1,276.55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99
1.97
2.96

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虢晓彬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5,685.32
3,921.33
11,763.99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36.36
9.09
27.27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408.77
2,644.78
11,763.99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33.40
6.13
27.27

二、股东持股比例减少超过1%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减少超过 1%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7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虢晓彬先生合计持股比例由 36.36%变为
35.13%。

2024年 11月 15日-11月 27日期间，虢晓彬先生持股比例减少超过 1%，持股比例由 35.13%变为

33.40%。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 动 类 型（可 多
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变动日期
2024.11.15
2024.11.19
2024.11.20
2024.11.25
2024.11.26
2024.11.27

002908
增加□ 减少R

是R否□
本次权益变动已于2024年8月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

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虢晓彬
广州市荔湾区泮塘五约直街****

2024年11月27日

减持股数（万股）
42.00
43.00
154.90
34.00
245.22
226.80
745.92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R（不适用）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5,154.69
3,390.70
11,763.99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否□

占总股本比例(%)
35.13
7.86
27.27

德生科技

有□ 无R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4,408.77
2,644.78
11,763.99

减持比例（%）
0.10
0.10
0.36
0.08
0.57
0.53
1.73

占总股本比例(%)
33.40
6.13
27.27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不适用

不适用

注：上表合计数值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事项说明
1、虢晓彬先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减持公司股份，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减持情况与预

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虢晓彬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

股份数量。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908 证券简称：德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2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完成的公告

张颖女士、陈曲女士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基本情况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公司董事张颖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陈曲女士计划在上述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部分公司股份。具体计划如下：

股东名称

张颖

陈曲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股）

82,088
215,945

拟减持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

25
25

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019
0.050

二、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张颖女士、陈曲女士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进展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张颖女

士、陈曲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如下：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张颖

陈曲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4.10.8-2024.11.27
2024.10.8-2024.11.27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

9.12-10.20

9.10-9.78

减持均价（元/
股）

9.74

9.62

减 持 数 量
（股）

82,088

215,900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019

0.050
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间接持有并通过非交易过户取得的股份（含上市后公

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增加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张颖

陈曲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28,353
82,088
246,265
863,778
215,945
647,833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0.076
0.019
0.057
0.200
0.050
0.15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46,265
0

246,265
647,878

45
647,833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0.057
0

0.057
0.150
0

0.150
注：上表合计数值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其他违规或违反承诺的情形。

2、张颖女士、陈曲女士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
持计划已实施完成，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张颖女士、陈曲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张颖女士、陈曲女士分别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